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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关于部分董事、监事无法保证定期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

或者有异议的相关说明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屈志、董事廖志

坚、监事闫国栋无法保证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现将相关

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部分董事的相关说明 

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

会议，审议《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》和《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

议案》，董事屈志先生对前述议案投弃权票，董事廖志坚先生对前述议案投反对

票，两位董事对此做出说明： 

屈志认为：本人作为公司现任董事长，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中

《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》和《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投弃

权票，其无法保证相关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、完整性，原因是：1.屈志本

人从 2024 年 9 月份开始无法从公司财务部门取得月度经营报表。从 2024 年 10

月份开始，屈志本人没有参与公司经营层面工作，对经营实际情况不甚了解；2.

公司上一任财务负责人离任后，公司具体负责财务的负责人是否具备相应资质情

况不明；3.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廖志坚认为：廖志坚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，其本人已经于 2024 年 10

月 16 日辞任董事，但鉴于公司新任董事未到位，本人持续履行董事职责。廖志

坚先生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中《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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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《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投反对票，其无法保证相关财务数据的真实

性和准确性、完整性，理由为：1.股东间纠纷形成内部控制可能失效（包括董事

辞任后，股东大会长期不补任命新董事会成员），公司目前诉讼较多，正常经营

可能受到影响；2.原财务负责人辞职后，董事会未聘任新财务负责人，未知实际

负责人是否具备相应资质；3.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所以，屈志先生、廖志坚先生未在《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

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》《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对 2024 年年度报告的确认意见》中签署确认意见。 

    二、部分监事的相关说明 

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

议，审议《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》和《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

案》，监事闫国栋先生对前述议案投弃权票，并对此做出说明： 

闫国栋先生作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，其本人已经于 2025 年 2 月 24 日辞

任监事，但鉴于公司新监事未到位，本人持续履行监事职责。闫国栋先生对公司

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中《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》和《2024 年

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投弃权票，其无法保证相关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理由如下：1.2024 年 9 月，原财务总监辞职后，董事会未有选聘新的财

务负责人，无法确认公司目前财务实际负责人是否具备相应资质；2.审计机构出

具的审计报告为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；3.股东股权纠纷能否解决存在不确定性，

公司目前诉讼较多，可能影响正常经营。 

所以，闫国栋先生未在《监事会关于 2024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

专项说明》《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对 2024

年年度报告的确认意见》《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24 年

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》中签署确认意见。 

特此公告 

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4月 29日 


